
图为农民工在领取被拖欠的工资

□本报记者 李婧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维权】11专题２０18年 ６月 26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吉言│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家住霍营街道某小区的

刘某带着妻子急冲冲来到
霍 营法律援助工作站 ， 诉
说其遇到了法律问题， 需要
帮助。 原来刘某今年五月初
租住了房主李某的两居室房
子， 合同约定租期为一年，
半年一付， 刘某在六月初签
订合同时一次性付给房主李
某三万元。 然而刘某刚搬进
去住后就发现马桶存在问
题， 无法使用， 于是要求李
某维修马桶， 但是李某答应
后却一直未请人来修理， 导
致刘某家人现在的正常生
活 严重受到影响 。 刘某多
次与李某沟通无果之后， 来
到霍营法律援助工作站请求
帮助。

法律分析：
按照我国 《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二十条
规定：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
物的维修义务， 但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
一条规定： 承租人在租赁物
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
在合理期限内维修。 出租人
未履行维修义务的， 承租人

可以自行维修， 维修费用由
出租人负担。 因维修租赁物
影响承租人使用的， 应当相
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因此， 针对承租人刘某和房
主李某的纠纷， 刘某可以请
求房主李某在合理期限内履
行维修租赁物的义务。 如果
李某在合理期限内不履行义
务， 无期限地拖延， 承租人
刘某有权自行请人维修， 但
是维修费用由房主李某承
担。 如果在维修租赁物的过
程中影响了承租人刘某对房
屋的正常使用的， 刘某可以
要求减少相应的租金或者延
长租期。 刘某和妻子听完工
作人员的法律解释之后， 逐
渐冷静下来， 表示现在有了
法律依据， 可以找房主主张
权利， 之后会和房主协商房
间马桶维修事宜。

房东不修马桶
租户修后房东付钱

从申请强制执行到发放欠款仅用一个月时间

案件回放
法院强制执行
雇主卖房清欠薪

2017年4月 ， 农民工路某等
28人受周某、 蔡某雇佣， 对蔡某
位于密云区太师屯镇马场村的农
家院进行改造。 在施工过程中，
双方因施工项目增减问题未能达
成一致， 在部分工程完工后， 双
方终止了雇佣关系。 但周某、 蔡
某迟迟未能将40余万元劳务费给
付路某等人。

2017年11月， 28名农民工一
纸诉状将周某、 蔡某告上法庭，
要 求 二 人 支 付 劳 务 费 共 计 42
万余元。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双方各
持己见。 密云法院认为， 周某雇
佣路某等28人提供劳务， 双方形
成劳务合同关系， 周某有义务清
偿拖欠路某等人的劳务费。 身为
雇主的蔡某， 则应以未结清的工
程款为限， 对周某的清偿义务承
担连带给付责任。

密云法院判决后， 蔡某不服
判决随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

理查明事实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生效后， 周某、 蔡
某等人迟迟不履行法院生效判
决。 农民工路某等人随即提出强
制执行申请， 密云法院于2018年
5月3日立案受理。

“收到案件后，我院立即向被
执行人发送了执行通知书， 并对
被执行人采取网络查控措施。 由
于网络查控有一个反馈时间，为

了避免反馈期间被执行人转移财
产， 承办法官于收案次日即前往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对被执行人名
下的不动产情况进行查询。 在查
到被执行人名下有一套房屋之
后，立即进行了查封。 ”密云区人
民法院执行二庭助理审判员卢悦
晗说， 随后承办法官立即约谈了
被执行人蔡某，督促其履行义务。

在强大的司法措施震慑下，
通过承办法官说服教育， 被执行

人蔡某同意自行卖房解决问题。
此后， 承办法官立即协调朝阳区
不动产登记中心， 就查封后的房
屋交易问题进行沟通。 经法院充
分协调， 被执行人拿到了房屋首
付款。

从被执行人卖房到兑付欠
薪， 前后仅用一个月时间， 28人
的42万余元劳务费就全部执行
到位， 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采访当天， 来自延庆的农民
工陈某告诉记者： “从诉讼立案
到拿到欠款， 我先后来密云法院
三次。 每次来， 都能感受到法官
们高效的工作， 减少了很多不必
要的手续和麻烦。” 对于密云法
院这种 “审结执” 快速通道， 农
民工们个个竖起大拇指。

法官说法
不履行生效判决
可能被追究刑责

“本案审理事实清楚， 当事
人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依照 《民
法总则》 第三条、 第一百七十二
条， 《合同法》 第六十条、 第一

百零七条 、 第一百零九条之规
定 ， 被 告 周 某 应 在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路某等
人的劳务费。 而被告蔡某以未结
清 的 工 程 款 为 限 承 担 连 带 给
付 责 任 。” 执行法官韦培成说 ，
当 事 人 双 方 均 有 依 法 履 行 法
院判决书的义务， 如拒不履行，
权利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 提出申请的权利人是申请
人， 被指名履行义务的人是被执
行人。

韦培成表示， 根据 《民事诉
讼法》 第22章的规定， 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通常采用查询、 冻结、
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 ； 扣
留、 提取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
查封、 扣押、 拍卖、 变卖被申请
执行人的财产； 搜查被申请执行
人隐匿的财产等方法和手段， 确
保顺利执行判决。

而被执行人在法律文书发生
法律效力后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财产， 造成人民法院无法执
行的， 即属于恶意转移资产的行
为。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快审快执 农民工讨回42万欠薪

老板遭员工打伤，误工费怎么算？
离职时， 员工梁某和老板徐

某吵了起来， 俩人还发生了肢体
冲突。 事后， 徐某因伤住院并起
诉了梁某， 要求梁某赔偿医药费
1万元及他的误工费损失20万元。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海淀法
院得知， 徐某要求的高额误工费
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 。 就此问
题， 法官详细解读了误工费是怎
么计算的。

基本案情
离职员工打伤老板
老板索要20万误工费

员工梁某在离职时与老板徐
某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突， 导
致徐某身体受损、 住院治疗。 此
后， 徐某将梁某诉至法院， 要求
梁某赔偿其住院产生的相关医疗
费1万元， 同时支付其因住院脱
离公司经营而产生的 “误工费损
失” 20万元。

庭审中， 梁某承认其对徐某
有殴打行为并导致徐某受伤。 但
是， 他认为事情的起因是徐某先
期存在挑衅 、 辱骂 、 推搡等行
为， 之后他才动手。 由于徐某对
于双方冲突的发生存在过错， 故
其应当自负一部分损失。

梁某不同意徐某提出的20万
元误工费诉求。 他认为， 在原告
未能提供相应收入证明的情况
下， 用公司经营收入向他主张误
工损失于法无据。

从健身中心监控视频可以看
出， 双方在产生肢体冲突之前，
徐某对梁某存在多次推搡行为。
虽然该监控视频没有声音， 但能

够看到画面中徐某多次手指着梁
某并有推搡行为， 该行为很容易
引发对方情绪冲动。

据此， 法院认为， 徐某不理
智的行为加速、 激化了双方之间
的矛盾冲突， 其对于被打造成的
损害后果存在过错， 原被告双方
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损害
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徐某主张其作为健
身中心的老板， 健身中心的营业
收入减少部分即为其误工损失。

法院认为， 该主张混淆了公
司营业收入与个人收入的概念，
二者并不能等同 。 根据法律规
定， 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
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受害人有
固定收入的， 误工费按照实际减
少的收入计算。 受害人无固定收
入的， 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
入状况计算， 或者参照受诉法院
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
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徐某作为
主张误工损失的一方， 应当对于
误工损失承担举证责任， 但其并
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最后， 法院判决被告梁某对
损害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 ，
赔偿原告徐某医疗费损失 7000
元。 对于徐某主张的20万元误工
费损失， 由于不具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 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法官说法
营业收入不是个人收入
误工费由个人收入确定

误工费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中的一项经常性主张， 作为主张

误工费损失的一方， 根据 “谁主
张谁举证” 的举证规则， 被侵权
人对其所受的具体误工费损失应
承担举证责任。

审判实践中， 被侵权人主张
误工损失的， 一般需要提交个人
工资银行流水明细、 个人所得税
完税证明、 工作单位出具的请假
及少发工资证明、 公司考勤记录
等。 其中， 个人工资银行流水明
细以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尤为
重要。

根据 《个人所得税法 》 规
定 ， 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
务； 工资、 薪金所得， 以每月收
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 即3500元为个人
工资 、 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 被侵权人以超过每月3500元
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损失时， 必须
提 交 个 人 工 资 银 行 流 水 明 细
以 及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予以
证明。 否则， 法院将无法支持超
过每月3500元标准计算的误工费
损失。 这种情况下， 被侵权人主
张误工费损失的， 法院一般会综
合考虑被侵权人的年龄、 所从事
的职业等因素， 在3000-3500元
范围内酌定被侵权人每月的误工
损失。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作为
公司、 企业的经营者， 其个人所
得 与 公 司 经 营 利 润 并 非 同 一
概念。 本案中， 徐某以住院脱离
公司经营导致公司利润下降为
由， 主张利润下降部分为其误
工 费 损 失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
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法不应得到
支持。

6月22日，来自江苏省的57岁农民工路师傅在密云法院拿到了工程欠薪1.6万余元。 这笔钱，他已经追讨了一年多时间。
就在当天，跟路师傅一样拿到薪水的，还有另外27名农民工，总额计42元余元。
“面对涉及民生，特别是农民工讨薪的案件，我院一直坚持快审快执的原则，为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北京市密云法院执行二庭法官韦培成告诉记者，该案从当事人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到拿到欠薪，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


